
　　　　　　　　　　　　　

　　　　　　　　　　　　　

　　　　　　　　　　　　　

签发人：黄晓明                石公建字〔2025〕6号         
                                   　分类：A
关于县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

第73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陈伟委员、王龙能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助力石城县烟花爆竹安全燃放云生态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自收到您的建议后，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郭景山同志高度重视，及时批阅，明确由局党委委员、交警大队大队长黄晓明负责，并召开交办会议，由治安大队具体承办。

2024年以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部门的精心指导下，石城县公安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监管服务理念，着力提升安全监管水平，全力维护全县烟花爆竹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和销毁全过程安全。截止目前，我县未发生烟花爆竹领域伤亡事故和重大经济损失事故，总体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有序。

一、日常检查管理及违法犯罪打击

我县现有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1家，烟花爆竹长期零售店（点）73家，无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无烟花爆竹临时零售店（点）。

（一）加强组织领导。我局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烟花爆竹领域安全工作，多次召开风险研判会议，分析安全形势，明确工作重点，部署工作任务。尤其是在“春节”、全国两会及“清明”等重要敏感节点时期，主要领导前往各派出所指导调度烟花爆竹相关工作。为深刻吸取萍乡上粟县“5.31”烟花爆竹较大事故的教训成立了以分管领导为组长、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烟花爆竹排查整治行动小组，全面调度部署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安全管理、违法犯罪打击等工作。

（二）全面排查安全隐患。一是对全县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零售店进行了全覆盖式检查，2024年以来，石城县公安局对全县烟花爆竹批发公司、零售店及可能销售烟花爆竹的香烛店进行安全检查达450家次，发现安全隐患46处、下发整改通知书46份，均已督促整改；二是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批发经营安全监管。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强化开展应急演练和开展日常安全巡查提升企业自身安全管理水平；三是从严规范持证零售经营行为。科学规划零售门店布局，严格零售经营安全条件，适度缩减零售门店规模，着力提升零售门店经营安全水平，确保经营市场安全稳定。

（三）严厉打击违法犯罪。2024年以来查处行政案件18起，其中非法运输烟花爆竹案10起（包括非法买卖烟花爆竹案1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案8起，行政处罚18人。联合县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集中销毁非法烟花爆竹800余件。2024年7月，我局持续深入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行动，由公安局牵头，联合县交警大队、县应急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节假日前后时段、全国两会等重要节点在赣闽交界的356国道省际安全检查站、南泉高速石城南入口等地设卡进行烟花爆竹运输安全、非法运输等事项检查；各派出所做到对烟花爆竹经营场所每日进行巡查，排查重点村组18个，排查老旧房屋闲置厂房等25处，排查会见从业人员36名，排查非法制贩前科人员2人。

二、烟花爆竹禁燃禁放

（一）牵头制定《石城县禁限放烟花爆竹管理规定（修订）》。我县2019年来划定禁燃区后大气质量得到显著提升，我局根据《江西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赣州市城市管理条例》等省、市文件，结合近年扩增县城区域人员密集但仍为非禁燃区的现状，以减少环境污染、减少火灾隐患、减少噪音污染为目的，重新划定禁燃禁放区域，并明确违反禁燃禁放规定的处罚措施。

（二）强化宣传引导。2024年以来，县公安局通过线上和线下宣传相结合，大力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和烟花爆竹安全知识宣传。线上宣传主要通过各村居微信群、朋友圈和官方公众号推送等形式对辖区居民进行广泛宣传，线下宣传主要结合民警民调评警入户走访，加入烟花爆竹生产、销售、购买和使用等方面安全知识宣传，同时征集相关方面的违法犯罪线索，另外通过张贴宣传海报、各村居电子显示屏、宣传栏宣传相关内容，使群众对烟花爆竹违法犯罪行为的防范意识和安全意识入脑入心，今年以来，我局发放宣传手册及张贴宣传海报共800余份，举办警民恳谈会、逢圩日摆摊等活动进行烟花爆竹相关法律知识的科普宣传活动三百余次。今年6月12日在全国第23个集中宣传日，我局组织民辅警5人，配合其他部门、单位在市民公园进行集中宣传活动，用展板向群众宣传涉枪涉爆典型案例及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内容。同时为现场群众解答安全生产相关知识问题，回应群众关注的公共安全问题，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今年5月29日我局联合县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集中销毁非法烟花爆竹八佰余件的行动，在6月3日的江西《新法制报》警方传真栏目上进行了报道。今年7月4日以来，我县公安机关在全县范围内共张贴《关于严厉打击整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200张，张贴宣传横幅公告等125张，此外，在石城公安、石城应急管理等公众号平台上也发表宣传推文，广泛宣传《关于严厉打击整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和举报奖励办法，在全县形成严防严打的浓厚氛围。

最后，感谢您对石城公安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继续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祝事业顺利、家庭安康。

石城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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